
 

 

“可信网站”验证申请表  

                 

注：此表格适用于单面打印，所有项目均需填写，且每页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网站基本信息： 

 

网站名称：                                                                      

网站域名：                                                                    

                                                                              

                                                                              

（最多可输入 50 个域名，包括中文域名，每个域名间可用‘；’隔开） 

申请单位名称：                                                                

网站 ICP备案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网站名称须与网站的内容有相关性。 

 ＊ 网站名称可以由中文、字母(A-Z，a-z，大小写等价)、数字(0-9)或符号(-,!)组成，最多不超过 31 个字符。 

 ＊ 网站域名所填写的所有域名必须要指向同一个网站。 

＊  如选择域名修改操作，网站域名处填写修改后的全部域名，或指明“增加”或“删除”等字样。 

申请年限： 

      

申请年限为            年。 

经办人基本信息: 

经办人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证件类型：  □ 身份证     □ 护照     □ 户口卡     □ 临时身份证 

□ 军人证     □ 警察证   □ 港澳台身份证 

经办人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联系电话（座机）：区号_________号码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联系电话（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人电子邮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确保填写正确，审核通过通知邮件将发送至此信箱中） 

经办人通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单位授权该经办人办理“可信网站”验证及相关的业务。 

 

用 户 协 议 
 

一、 为申请“可信网站”验证，申请人向                       （以下称为“可信网站”验证中心）提交“可信网站”

评估申请表，同意并接受本协议。 

二、 北龙中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网公司）负责“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注册管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CNNIC）为“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提供技术支持。 

三、 申请人在申请“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时，应按照申请规则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注册信息。如申请人提供的注册信

息不符合上述规定，中网公司有权终止已签发的“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因此产生的责任由申请人承担；“可信网站”

验证服务终止前，申请人因使用该“可信网站”验证服务给他人造成损失的，由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 因网站正在建设中等原因，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网站ICP备案号，中网公司将暂不为其开通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待提

交有效网站ICP备案号后，再行开通； 

五、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不得转让、转借，如申请人转让、转借的，中网公司有权终止该“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因转

让、转借“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所产生的相关责任由申请人承担。 

六、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有效期内，如申请人营业执照年检未通过或被认定为质疑状态，或网站ICP备案信息出现异常

时，中网公司将暂停或终止申请人使用的“可信网站”验证标识及其他增值服务； 

七、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有效期内，如申请人的域名持有人、企事业单位信息发生变更，或ICP备案信息发生变更时，

应在上述信息变更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可信网站”验证中心提交变更材料，审核通过后将签发新的“可信网站”验

证，新“可信网站”验证的有效期与原“可信网站”验证有效期相同。 

八、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有效期内，申请人承诺诚信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若申请者审核通过后被相关政府

部门、媒体或其它机构予以曝光或依法处理，中网公司有权按照《“可信网站”验证进入与退出机制》的相关内容进行

处理。 

九、 如果申请人因违法、欺诈经营等行为，被公安、工商等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处罚的；因违法、欺诈经营等行为，被媒体

曝光或被用户投诉的，经中网公司调查，确认申请人确实存在违法、欺诈经营行为的；中网公司有权暂停或停止申请

人使用“可信网站”标识；中网公司可以公示已暂停或停止使用“可信网站”标识的申请人名单。 

十、 中网公司依照本协议暂停或停止申请人使用“可信网站”验证标识的，“可信网站”验证中心无需退还申请人已缴纳

的相关服务费用。 

十一、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注册成功以后，“可信网站”验证中心和中网公司因过错对申请人所致损害的赔偿，以

申请人当年向“可信网站”验证中心所缴纳的服务费用为限。“可信网站”验证中心和中网公司不负责由于以下事项

引起的任何损失或责任：（1）由于技术问题造成的损失或责任；（2）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或责任；（3）由于

未被授权者使用或误用申请单位的“可信网站”验证引起的损失或责任；（4）由于申请单位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责任，

包括未能按时缴纳“可信网站”验证服务费用。 

十二、 申请人申请的网站运行监护功能中监控的域名应为用户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域名。 

十三、 “可信网站”验证中心被终止认证资格时，申请人同意“可信网站”验证中心有权在10日内对其所负责的“可

信网站”验证服务用户在中网公司认证的其他中心之间进行选择和分配。如果“可信网站”验证中心逾期未完成选择

和分配，申请人服从中网公司对“可信网站”验证中心的选择和分配。 

十四、 申请人同意所提交的“可信网站”验证信息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在中网公司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

可信网站权威数据库档案信息、“可信网站”验证所颁发的各种标识、“可信网站”验证页面、浏览器、搜索引擎、

微博、杀毒软件、网络社区和客户端等互联网应用方式显示。 

十五、 本协议的各条款具有独立性，如果其中任何条款或规定无效的，不影响其它条款或规定的效力。 

十六、 申请人同意中网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可以将本协议项下中网公司承担的权利与义务转让予第三方。 

十七、 申请人确认已经认真阅读本协议，并完全理解本协议的条款，在申请表上签字盖章即表明接受本协议的约束，

本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 

十八、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争议各方均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申请仲裁，该仲裁为终

局裁决。 

十九、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如有疑问，请联系“可信网站”验证中心。 

 

 

甲方签字 ：______________（经办人） 

 

甲方公章： 

 

日期: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